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风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之持续督导保荐总结报告书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新风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740 号文）文件批复，新风光电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风光”、“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A 股）34,990,000.00 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14.48 元，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506,655,2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人民币 63,362,601.88 元，实际募集

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43,292,598.12 元。上述资金到位情况业经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中兴华验字（2021）第 030010 号验资报告。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新风光电

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持续督导期限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目前，持续督导期已届满。中泰证券根据《证券发行上市

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 号——持续督导》等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出具本保荐总

结报告书。 

一、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承诺 

保荐总结报告书及其相关资料的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对保荐总结报告书相关事项进行的

任何质询与调查。 

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

办法》的有关规定采取的监管措施。 



 

 

二、保荐机构相关情况 

保荐机构名称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济南市市中区经七路 86 号 

主要办公地址 济南市市中区经七路 86 号 

法定代表人 王洪 

保荐代表人 许伟功、陆鹏峰 

联系电话 0531-68889021 

三、发行人基本情况 

发行人名称 新风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688663 

注册资本 13,995.00 万元 

注册地址 山东省济宁市汶上县经济开发区金成路中段路北 

主要办公地址 山东省济宁市汶上县经济开发区金成路中段路北 

法定代表人 何洪臣 

实际控制人 山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联系人 孙鲁迁 

联系电话 0537-7288529 

本次证券发行类型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本次证券上市时间 2021 年 4 月 13 日 

本次证券上市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 

四、保荐工作概述 

（一）尽职推荐阶段 

本保荐机构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恪

守业务规范和行业规范，诚实守信、勤勉尽责，对发行人及其主要股东进行尽职调查，

组织编制申请文件并出具推荐文件；提交推荐文件后，主动配合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

及中国证监会注册工作，组织发行人及中介机构对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的意



 

 

见进行回复，并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进行专业沟通；按照交易所上市规则

的要求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推荐股票上市相关文件，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最终顺利完

成对公司的保荐工作。 

（二）持续督导阶段 

新风光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后，本保荐机构针对公司具体情况确

定了持续督导的内容和重点，并承担了以下相关工作：督导公司规范运作，并切实履

行承诺；督导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公司治理制度；督导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

内控制度；督导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信息披露制度，审阅信息披露文件；督导公

司规范存放和使用募集资金；定期对公司开展现场检查；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送

持续督导期间相关文件。 

五、履行保荐职责期间发生的重大事项及处理情况 

（一）保荐代表人变更 

中泰证券原已委派许伟功先生、王震先生为保荐代表人履行持续督导职责。 

2021 年 9 月，原保荐代表人王震先生因个人工作变动原因，不再继续担任公司

持续督导期间的保荐代表人。为保证持续督导工作有序进行，中泰证券委派池铖庭先

生接替王震先生担任公司持续督导期间的保荐代表人，履行对公司持续督导职责。 

2024 年 10 月，原保荐代表人池铖庭先生因工作内容变动，不再继续担任公司持

续督导期间的保荐代表人。为保证持续督导工作有序进行，中泰证券委派陆鹏峰先生

接替池铖庭先生担任公司持续督导期间的保荐代表人，履行对公司持续督导职责。 

变更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后持续督导期的保荐代表人为

许伟功先生和陆鹏峰先生，持续督导期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规定的持续督导义务结束为止。 

（二）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和调整募投项目投资明细额 

2023 年 2 月 6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和调整募投项目投资明细

额的议案》，同意公司本次变更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和调整募投项目投资明



 

 

细额的相关事项。保荐机构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核查意见。 2023 年 2 月 23 日，公司

召开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公司本次变更的募投项目为“研发中心建设项目”。项目原计划：本项目建设期三

年，项目总投资 7,512.34 万元。本项目拟自建研发测试基地，购置先进研发设备，搭

建专业研发测试环境。同时，大力引进行业内专业技术人才，进一步扩充研发团队规

模，提升公司整体研发实力。本次变更募投项目的具体情况如下： 

1、实施地点：由山东省汶上县经济开发区变更为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智城科创

园 1 号楼（山东大学龙山校区正南门）。 

2、实施方式：由自建研发测试基地变更为购置研发基地。 

3、调整募投项目投资明细额： 

单位：万元 

变更前 变更后 

项目 内容 募投资金投入 项目 内容 募投资金投入 

建设 

投资 

场地建造费 1,215.99 

购置研 

发基地 

购置研发基地 3,700.00 

场地装修费 898.77 装修及相关税费 898.77 

设备购置费 1,030.47 设备购置费 1,030.47 

研发费用 4,219.81 
研发费用 1,883.10 

预备费 147.30 

合计 7,512.34 合计 7,512.34 

（三）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2024 年 4 月 24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将募投项目“变频器和 SVG 研发升级及扩产项目”、“轨道交通再生制动能

量吸收逆变装置研发及产业化项目”、“储能 PCS 产品研发及产业化项目”、“研发中

心建设项目”予以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保荐机构发表了

明确同意的核查意见。2024 年 5 月 21 日，公司召开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上述议案。 

（四）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2021 年 4 月 29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总额

不超过人民币 4 亿元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期限自公司 2020 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含 12 个月）有效，在上述投资期限内，该资

金可滚动使用。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发表了明确同意

的核查意见。 

2022 年 4 月 11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总额不超

过人民币 4 亿元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期限自公司 2021 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含 12 个月）有效，在上述投资期限内，该资金可

滚动使用。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核

查意见。 

2023 年 4 月 24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总额

不超过人民币 3 亿元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期限自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含 12 个月）有效，在上述投资期限

内，该资金可滚动使用。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发表了

明确同意的核查意见。 

（五）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2023 年 6 月 8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

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10,000.00 万元暂时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

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

意见，保荐机构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核查意见。 

2024 年 4 月，公司已将上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人民币 7,500 万元募集资金全

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没有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资金运用情况

良好。 



 

 

六、对上市公司配合保荐工作情况的说明及评价 

尽职推荐阶段，公司能够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积极配合本保荐机构的尽

职调查和核查工作，并及时向本保荐机构、会计师及律师提供本次发行所需的文件、

材料及相关信息，为保荐机构股票发行及上市推荐工作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和便利。 

持续督导阶段，公司能够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积极配合本保荐机构的核查工

作，为本保荐机构开展工作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和便利；能够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要求规

范运作，并按照相关要求进行信息披露；对于重要事项，公司能够及时通知本保荐机

构并根据本保荐机构的要求安排相关人员进行沟通交流；能够应本保荐机构要求及

时提供相关文件、资料，保证了本保荐机构有关工作的顺利进行。 

七、对中介机构参与证券发行上市相关工作情况的说明及评价 

在尽职推荐阶段，公司聘请的证券服务机构，包括律师事务所及会计师事务所

等，能够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出具专业意见，并能够配合保荐机构

的协调和核查工作，与本保荐机构保持了良好沟通和配合。 

在持续督导阶段，公司聘请的证券服务机构能够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及

时提供相关专业意见，为持续督导相关工作提供了必要的支持和便利。 

八、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审阅的结论性意见 

公司在持续督导期间的信息披露工作符合《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保证了各项重大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与及时性，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九、对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审阅的结论性意见 

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

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

求，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

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十、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9,895,944.48 元。因截至

持续督导期届满，公司尚有部分募集资金未使用完毕，保荐机构将就其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继续履行持续督导的责任，直至募集资金全部使用完毕。 

（以下无正文） 

  




